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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林
煥
廷
接
印 

舊
任
總
務
梁
緝
光
將
文
件 

交
新
任
總
務
黄
儉
傳
接
收
。
繼
由
新
任
主
席

煥
廷
發
揮
政
見 

洋
洋
干
言
。
繼
續
演
講
者

有
劉
孔
正
，，林
杏
舉 
鄧
一
志 
黄
敬
三 
李
藝

生 
到
觀
亮
，劉
耀
祥 
黄
才
等
一
末
曾
雲
峯
訓
話

。
旋
則
主
席
宣
佈
禮
成
：
卽
開
第 
一 
次
新
任
職

員
會
疑
-
主
席
林
煥
廷 
紀
錄
黄
儉
傳
甲
、。報

吿
事
項(
略

乙

，討
論
事
項
多
件
：
均
次
第
解

决
，
所
未
表
决
要
案
，留
待
是
月1
三
日
，星
期

0
本 省 
海

今
日
在
卑
詩
省
海
岸
來
往
各
輪
船

日
)
下
午
八
時
。再
開
會
討
論
云
。"

,
由
雲
毋
開

^

一
振
華
聲
劇
社
乂
將
演
戲 

本
毋
振
華
聲
劇
社
。。又 
定
期
十
二
日
二
即
星
期 

六)
晚
七
時
。在
華
人
戲
院
開
演
新
編
哀
艷
佳
劇 

-
輕
生
報
國
一
。係
陳
飛
燕 
嫣
笑
儂 
李
崔
屛
。 

郎
少
培
等
主
演
一
聞
該
劇
是
關
于
國
家
危
亡
問
 

題
。
幸
得
解
救
危
亡
者
是
一
宮
女
。
以
陳
飛
燕 

嫣
笑
儂 
同
飾
之
。
演
來
極
多
唱
情
;
且
太
塲 

戲
居
多
;
配
角
適
宜
。。又
聞
是
星
期
晚
一
繼
演 

詼
諧
怪
劇 
醜
女
洞
房
一
。以
李
崔
屛
飾
醜
女
。 

陳
飛
燕
飾
靚
仔
。
扮
男
装
。
唱
生
喉
:
婿
笑
儂 

飾
錢
綺
雲
姑
娘
一 
鄭
少
培
飾
李
自
然
。該
社
編 

劇
家
經
指
定
藝
員
常
責
;
料
各
盡
所
能
一
以
上 

兩
齣
是
唯 

佳
劇
云
。c

0
初
法
製
分
相
歐
迎
參
觀 

都
朗
度
僑
商
、
戚
澤
民
君
:
研
究
撮
影
術
有
年 

-
，得M
門
畢
業
執
照
:
前
年
囘
國 
。開
舘
於
羊 

城 

因
其
影
術
精
妙
。、生
意
極
盛 
。惟
戚
君
好 

學
不
倦
一
以
其
營
業
餘
暇
。研
究
瓷
相
製
造
法 

。。不
期
年
盡
得
製
法
奧
妙
：
並
従
事
研
究
改
良 

)
遂
應
用
科
學
方
法
，。以
原
影
之
相
。
或
園
亭 

墓
碑 

晒
入
毒
片
；
以
火
燒
之
。
原
相
畢
肖

—— 

能
歷
久
不
變
。。而
現A
國
內
瓷
相
：
多
是
繪
畫 

而
成
:
多
與
原
相
不
符
：
愕
戚
君
以
科
學
撮
影 

術
製
造
一,
形
像
卜
足
迫
真
二
現
戚
君
開
設
製
造 

所
於
片
打
街
東
一
一
百
六T
一
號
半
“。已
製
就
各 

種
相
辦
耳
多
』
並
飲
迎
僑
界
參
観
云
。

0
抗
日
敕
國
會
職
員
交
代 

本
埠
中 *
 民
國
國
民
抗
日
救
國
會
：
昨
九
日
下 

午
八
時
。
在
中
準
會
舘
，。舉
行
新
舊
職
員
交
代 

禮
』由
梁
緝
光
贊
禎
曾
雲
*
 主
席
：
黄
寄
生
報 

吿
一
年
來
會
務
後
。。乃
行
新
舊
職
員
行
交
代
禮 

。由
舊
牡
常
務
委
員
曾
雲
峯
授
印
。。新
任
常
務

詹
於
六
月
二
十
六
日
本
報
舉
行
證
祖 

念
典
禮
虔
具
蹲
筵
統
請

力
洲
洪
門
各
机
關f

:
 

各
地
方
致
公
堂
鼓
駕
臨
雅
敘
居
時
惟
企 

ŝn惠
然
同
伸
慶
會
指
示
禮
儀
曷
牆
彖 

▲
鶴命 
gis
A
  

E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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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墨
國
公
報
同
人.

0
德
架
氏
逝
什.
後
之
餘
聞

自
德
架
氏
逝W
之
消
息
証
宣
後
二
代
"
市
民
鼾 

諾
氏
昨H
下
令
市
政
廳
下
牛
旗
：
以
我
哀
思
。。 

乂
據
将
諾
氏
宣
布 

擬
撥
四
百
拾
元
交
德
架
氏
 

夫
人
收
，聞
此
欺
在
德
架
氏
未
氣
絶
之
前
一
日 

，。德
氏
曾
允
接
納 

以
作
撤
囘
其
木
人
控
吿
市 

當
逍
，要
求
補
囘
一1
資
七
白h
六
元
守
案
之
代 

價
厶
"

。媽
力
警
函
覆
中
華
會
館

求
取

油
起
價

城
埠
九
號
電
，"
自
六
月
一
號
以
來
"
此
間
加
士 

油
毎
加
倫
出
價
-
仙
昨
市
參
事
曾
開
會
時
 
通 

過
一
决
議
案
，
要
求
俾
超
省
政
府
。。將
加
士
油 

皆
仙
起
慣
取
消
。
待
審
究
媒
炭
暨
煤
油
及
附
屬
 

品
之
皇
家
委
員
曾
報
吿
，
然
後
定
斷
"
擬
將
决 

議
案
之
副
本
)
呈
遞
省
相
：
省
工
程
部
長
及
代 

我
城
埠
之
省
議
員
各
一
云
；

中
華
會
館
來
稿
。謂
昨
接
到
婚
力
埠
省
警
盘
函 

。譯
之
如
下
(
頃
接
貴
會
館
本
月
七
日
函
。
祇 

悉

。關
於
本
埠
附
近
突
毋
華
僑
蔡
傳
活
失
踪
事 

。。着
切
實
調
査
真
相
"
本
警
制
經
已
費
四
大
之 

時
間
，
訪
尋
蔡
氏
下
落
;
但
值
騎
四
出
。
迄
無 

消
息
貴
館
疑
爲
为
人
謀
害
一
節
，
經
木
局
細 

察
該
氏
菜
園
：
亦
無
發
見
謀
害
之
証
據 

細
査 

其
菜8
 数
目
；
所
支
出
園
租
及
茵
陳
工
人1
金 

共
四
百
四
|
元
：
料
其
本
人
身
上
所
存
現
款
亦 

無
幾
。
至
其
失
踪
呼
候
，
適
値
匿
占
罅
河
潮
漲 

。
蔡
氏
菜
園 

靠
泣
匿
占
罅
河
，
現
正 4
調
杳 

蔡
氏
是
否6
該
河
溺
斃
;
先
此
函
覆
一
將
來
調 

査
結
果
若
何
。，再
行
函
親
貴
館
知
悉
：
此
致
雲 

埠
中
却
曾
館 
，0
九
三
七*
六
月
八R
駐
媽
力 

毋
省
騎
主
任
汝
恪
愼
氏
上
。
一

0
華
人
醫
院
籌
欵
第
三
誌

元
名
譽
票
者
：
利
民 
金
然
棧 
時

一
縮
昨

▲
生
意
出
賣

本號在笠臣街門牌壹千S
百贰十六號開.眼經有拾餘.年之 

久係做瓜菜生菓什貨生意本主人今欲旋唐將全盤生倉出 

賣如梓里有欲營業者精來面議價極相宜本主人 3
敗

■

亞 
省
失
爱
人
共
九
千
餘

点
問
頓
坤
|
號
盅
。、自
去
年
九
月
初
以
來
"
亞 

罅
昧
打
省
之
失
業
人
數
。、首
次
减
至 
一 
万
人
以 

下
：
撅
省
職
業
服
務
部
報
吿
；
現
在
失
業
男
女

註
册
者
共
九
千
八
百
 

■

歐
戦
時
坎
首
一

云
)
。

世

戦
時
期
之
坎
率
大
首
相
波
頓

惜
上
- 
自
患
房
以
來 
一
迄
今
已
有
敏
星
期
之
久 

，
今
朝
病
勢
轉
劇
、至
上
午
七
点
卅
分
鐘
。
流 

然
逝
世 
享
壽
八
|
有
三h
。
，

竹
之
時
間
友
如
下
：
詩
丕
亞
輪
船
加
達
蓮
公
子

捐蝶之存根及欺項壹倂繳傅以傭彙齊開選切勿延懐其 

寄義捐儼存根之日期以信皮之郵局戳印爲® 

®
本會每次收到義欺限二十四点鐘內將款項盡斂附貯銀 

Fr 待至開選時向銀行提出支給各名誉職員之薪金一 
次 

過支淸

㊉
凡獲選上列各名譽職員任期以豊年爲限其在職時» 有 

享受本會舘諮犠之權對於本會舘一切行政則無®
蓼與 

中
華
會
舘
義
捐
會
職
員

正
會
長 

文 

書

曾雲峯. 
黄儉傳

副會長 
胡峰卓 
張椿杰

名譽監督中華會舘主席 
梁兩蒼 

監 
督 

葉求茂 
曹美定

正
理
財 

黃
昭
立

副理財 
林煥廷 
陳宜顯

管理分發義捐據專員兼管理信箱主任 
葉
求
銓
鄭 ®
培 

遊毋徵收義捐專員， 晏
正 
黄奇生

核
敷
員

雷宜堆 
周寶山一

黃文甫 
李給珉 
葉求角 
吳季！6

交
際
員 

宣
傳
員

梁緝光 
徐子樂 
黄
紀
罐
伍 «
予 
61 伯顕 

朱浚裘 
黃華 * 
劉镭祥 
郎重平 
何 
練 

黄
才 
鄧 »
隆 
關崇頴。 «
昌珠 
黃少波 

陳宜誤 
林舉振 
60 

亮
雷 
健 
鄭振衡 

劇雲伯 
李鶴儔 
周振河 
林三合 
張煥章 

李矩悅 
李照西 
梁任晨 
黃敬三 
胡移星 

彭 
光 
鄭逸林 
黃潮衍 
雷夢熊 
馬鏡河 

朱直民 
李日如 
司徒國 
陳品乾 
黎
備

協
理

暨中華會舘全体，職員共同負貴辦理 

▲
配
甞 
8i▼ 

T
he  C

hinese  B
enevolent  A

ssoci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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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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卄
六
年
五
月
一
日

龍
恩
平
同
福
總
堂
通
吿

爲通吿事不總堂現 *
備執運先友囘國埋葬以安先18

凡各 

先友之親屬須從速來本堂將先友之姓名里居及何年逝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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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廿
六
年
六
月
九
日

▲
欲
營
餐
館
速
來 

餐館生意全盤出賣舖位在車站側邊價銀相宜如意面蟻成

函商

▲
師 $»▼

Peboktan  C
afe"  
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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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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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asper  Park.  A

lta.

號
。、晚
間r
- 
点
鐘
開
往
舍
路
埠
。r

耳
李
沙
弼 

公
主
號
晚
間
十
二
点
開
往
域
埠
一  

1

陵
公
主
號 

下
午
五
点
四
治
五
分
鎖
開
往
丹
吆
。"
夭
寅
輪
船 

公
司
輪
船
卡
打
拉
號
晚
間
九
点
開
往
片
市
魯
弼
 

埠
:
盼
夫
人
號
一C
下
午

11 
点
開
往
土
甘
覓
士
云 

。
西
婦
搭
船
失
欵
萬
餘
元 

寓
居
嬌
路
闊
街
一
一
五
四
號
西
婦
吉
士
氏
"
於 

上
兩
星
期
在
英
國
參
觀
英
王
加
冕
典
禮
完
畢
後
 

。
夫
婦
兩
人
搭
輪
船
澳
大
利
亞
皇
后
號
囘
雲
。。 

某H
在
船
上
午
膳
後
。
遺
落
其
銀
包
在
餐
廳
： 

越
數
分
鐘
。 

去
找
尋
、。而
核
銀
包
已
不
翼
而 

飛
。，聞
銀
包
內
一-
。有
旅
打
銀
單
壹
萬
元
。C

首
飾 

價
値
約
二
千
九
百
元
：
及
船
安
抵
古
壁
卑2
仍 

然
未
尋
獲
，
幸
旅
行
銀
單
可
停
止
支
付
、昨
婦 

人
得
接
消
息
。e
謂
澳
大
利
亞
皇
后
輪
復
抵
英
國
 

嘯
坎
頓
母
時
。英
探
落
船 

繼
續
搜
査
其
遺
失 

之
銀
包
云
。U

0
麵
包
車
傷
人
賠
款
萬
八 

去
年
耶
蘇
聖
謝
節
前
一
日
。。有
壹
沙
跌
士
西
農 

名
麥
巧
氏
者
。在
拗
弼
街
停
泊
其
汽
車
於
三
千
 

七
百
號
布
略
、其
本
人
則
企
立
於
車
旁
：
時
適 

有
一 
輛
士
姊
佛
順
公
司
之
麵
包
車
。。在
該
缠
点 

經
過
：
撞
倒
麥
巧
氏
。
致
左
足
受
傷
， 
須
要
割 

斷

。昨
麥
巧
氏
延
律
在
大
衙
控
吿
該
麵
包
公
司
 

及
肇
禍
汽
車
司
機
人
探
勿
氏
。。要
求
賠
償
特
別 

損
失
費
五
千
貳
百
五
十
六
元
 
。另
普
通
損
失
若 

干 

聞
該
公
司
允
賠
償
損
失
共
壹
萬
八
千
元
作
 

了
結
。。得
法
官
知
愼
氏
之
批
准
云
。。

。佳

昨
已
懿
罪

女
子
在
雲
毋
犯
强
制
案
之
第
 
一 
名
拉
嘅
氏 
。在 

警
衙
提
審
時
。
被
告
要
求
延
期
至
六
月1
五
號 

續
審
，。得
活
氏
推
事
之
批
准
』
同
時
定
保
單
二 

千
元
。
各
情
亦
曾
誌
本
報
，一昨
女
子
要
求
上
堂 

，。對
活
氏
推
事
自
認
本
案
有
罪
一。旋
由
推
事
諭 

至
下
星
期 
一 
日
始
定
罪
云
。。

▲
圭
埠
中
華
會
舘
通
吿 

爲
通
吿
屮
照
得
本
會
舘
主
席
梁
雨
蒼
先
生
因
丁
 

父
更
吿
假d
月
在
梁
主
席
吿
假
期
間
▲
會
舘
主 

席 

職
暫
由
黄
文
甫
先4
代
理
爲
此
合
行
通
吿 

仰
各
僑
胞
知
悉
此
吿

中
華K
國
廿
六
年
六
月
七
日

公
司
。新
源 
美
倫 
黃
実
山

林燊；永

華
。生
生
公
司 
庇
庇
公
司
一
圖
新
軒 
周
耀
初
影 

相
館 
粤
京
餐
館
。同
益 
雷
夢
熊
。肇
利
。均
安 

共
和
餐
館 
西
湖
餐
館 
梁
成 
逢
利
。永
隆 
南 

記 
五
洲
，甭
廣
進 
什.
界
旅
館 
關
邦
健
。
南
陽 

房 
三
讓
房 
惠
振
房 
新
南
京 
羣
备
房
。
三
德 

房 
全
益
房 
勝
隆
關
隴
西
堂
 
李
煥 
金
利
一 
淸 

介
堂 
南
平
別
墅 
梁
昌
練 
華
僑 
萃
英
駐
所
。 

海
晏
公
所 
高
陽
書
社 
淸
韻
音
樂
紆
所
"
。樂
梅 

房 
蔣
安
發 
同
利 
和
衣
舘 
跌
路
餐
館 
黃
意
待 

來
記
，比
詩
農
產
永
文
公
司
 
佐
治
旅
舘
。
義 

泰
公
司
。雲
哥
華
剪
髮
所 
高
雲
山
。，精
華
洋
服 

店
、，經
濟
餐
館 
新
星
餐
館 
月
光
餐
館 
顯
利
) 

兆
源
公
可
新
北
京
 
黃
枇
景 
馬
棟 
李
作
廷
、

黃
肇
利
。裕
榮
男
服
店

(
未
完

0
律
師
允
任
省
檢
事
長
職
 

復
選
爲
下
居
省
議
員
之
自
由
黨
員
威
士
嘩
氏
律
 

師
。。昨
與
省
相
怕
且
路
氏
面
晤
良
久
。。結
果
允 

任
卑
詩
省
檢
事
長
一
職
：
現
因
其
本
人
所
辦
理 

之
案
件
重
疊
。且
有
數
宗
案
件
在
上
訴
院
•
尙 

未
審
妥
。足
以
要
至
本
月
底
。方
能
接
任
云
。 

。
碼
頭
工
人
擬
定
淸
遊
會 

本
埠
碼
頤
工
人
每
年 
一
度
之
淸
遊
官:
今
年
定 

於
七
月
什
號
在
保
仁
埃
倫
舉
打
。.，聞
男
女
老
幼 

參
加
者
不
下
二
千
人
：
夭
寓
輪
船
公
司
；
已
預 

備
亞
力
山
大
夫
人
號
及
仙
子
亞
夫
人
號
兩
船
。 

於
該
日
爲
載
運
淸
遊
者Z 用
云
。。

0
賣
柴
曲
人
突
然
卒
倒
斃

住
五
拾
六
街
七
二
六
號
西
人

。
昨
星
期

二
一
日
下
午
六
点#
分
鐘
。，送
車
柴
往

1L
拾
三
街 

東
。
九
九
六
號
獲
加
氏
之
住
宅
後
一
約
數
分
鐘

一突
然
暈
倒
氣
絶
，料
係
死
於
天
命
云
。 

0
華
足
球
隊
昨
大
敗
而
囘 

昨
星
期
二
日
下
午
兩
点
卜
五
分
鐘
。華
人 

隊
與
卑
詩
電
卡
公
司
球
破
。。在
江
腫
球
塲

足
球 

。0
作

競
爭
士
波
定
銀
杯
比
赛
一
，結
果
"
。以
六
對
宜
一 

華
跋
大
敗
而
囘
云
，。

0
擬
由
俄
京
直
飛
美
大
坤 

俄
國
飛
行
家
，C

擬
於
是
月
內
"
。由
莫
斯
科
作
不 

停
留
之
飛
航
。
直
往
美
國
三
藩
市
埠
。目
的
在

北
極 
。聞
駐
城
毋
坎

探
得 
一 商
業
航
綫
一

拿
大
氣
象
台
人
員
。。每
六
小
時
報
吿
人
氣
一 
次 

。
打
電
通
知
舍
路
埠
一
。復
由
舍
路
毋
用
短
波
靴 

音
機
。•
播
音
直
達
莫
斯
科
。
俾
知
所
進
退
：
此 

種
人
氣
報
吿 

不
獨
包
括
全
卑
詩
省
"
卽
亞
罅 

破
打
省
北
部
及
麥
懇
士
河
北
部
之
北
極
圈
亦
在
 

內
:
現
在
北
極
殽
立
之
俄
人
飛
機
站
一 
亦
於
短 

期
時
間
：
陸
續
報
吿
天
氣
。
直
達
莫
斯
科
。 

乂
聞
在
卑
詩
省
内
境
各
埠
之
省
£

，受
命
注
意 

此
等
俄
人
飛
竹
.冢
；
倘
遇
有
被
迫
降
落
之
事
件
 

。。須
要
援
助
一
切
云

3
▲
勦
獻
中
華
會
舘
徵
收
義
捐
啟
事 

本
會
館
爲
辦
理
全
加
華
僑
事
務
之
總
机
關
。。其
宗
旨
專
爲
僑
衆 

謀 福
利
。
曩
者
歷
年
辦
理
各
種
公
益
慈
善
事
業r
端
賴
僑
衆
慷
 

慨
輸
將
。，相
與
有
成
：
惟
近
數
年
來
:
世•
界
經
濟
恐
慌
。。百
業 

凋
零
，工
商
冷
淡 
影
響
所
及 

本
會
館
財
政
因
之
極
形
困
細
、 

去
年
七
月
間"C

本
居
職
員
受
職
視
事
時
。查
核
數
目
。。本
會
館 

樓
宇
尙
欠
市
府
地
稅
貳
千
五
百
餘
元
。随
後
演
劇
籌
歎
•
曾
繳 

納
壹
九
三
四
年
地
稅
連
息
共
銀
九
百
餘
元
：
仍
欠
一
九
三
五
。。 

一
九
三
六
年
地
稅
共
銀
一
千
六
百
餘
元 

及
欠
今
年
地
税
八
百
. 

餘
元
：
共
欠
二
千
五
百
餘
元
 

若
在
本
年
十
賣
月
以
前
：
無
欵 

繳
納
、。
則
樓
宇
將
有
拍
賣
之
虞
、。又
本
會
館
歷
年
濟
助
貧
苦
無 

靠
之
病
僑 
。所
費
甚
鉅
：
去
年
計
欠
中
華
醫
院
醫
藥
費
九
百
兀
 

。
且
各
邑
會
館
執
先
友
之
期
將
居
，査
上
居
執
先
友
，一
其
無
名 

氏
先
友
一
。因
本
會
館
無
銀
支
辦
。。致
令
各
邑
會
館
支
給
費
用
辦 

理 
星
届
執
先
友 
其
有
姓
名
籍
貫
之
先
友
 
。固
由
各
邑
會
舘
辦 

理
一
而
無
名
氏
先
友
。
應
由
本
會
舘
負
責
籌
欵
辦
理
。。預
算
執 

無
名
氏
先
友 
需
欺
數
干
元
：
上
述
各
種
事
情
，非
籌
集   

@
款
。 

不
足
以
應
支
付
。"
而
徒
有
司
農
興
仰
屋
之
嘆
；
巧
婦
難
爲
無
米 

之
炊 

爱
特
召
集
會
議
。。討
論
籌
欵
事
宜
。。當
經 
一 
致
議
決
向
. 

僑
衆
徵
收
義
捐
•
。以
爲
清
繳
地
稅 e
淸
還
中
華8
院
舊
欠
:
及 

執
無
名
氏
先
友
各
費
之
用
。。並
組
織
一
義
捐
會
。。推
定
人
員
負 

責
辦
理
。。深
願
各
埠
僑
胞
解
囊
樂
助
、同
襄
義
舉 
俾
各
事
得
以 

舉
辦 
而
臻
美
備 
本
會
舘
有
厚
望
焉
， 
茲
將
簡
章
列
后
。 

㈠
本
會
舘
採
用
開
選
方
法
籌
款
辦
理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凡
繳
納
義
 

捐
一 
元
者
卽
給
囘
義
捐
閥
豈
紙
所
收
入
款
項
以
四
成
五
照
章
 

分
給
各
獲
選
爲
名
譽
董
事
幹
事
者
之
薪
金
其
餘
五
成
五
除
吿
 

白
費
印
件
費
代
理
人
車
馬
費
郵
費
及
零
星
費
之
外
所
餘
盡
歸
 

本
會
舘
爲
公
益
慈
善
之
費

㊁
預
定
徵
收
義
捐
銀
叁
萬
元
毎
義
捐
儼
一 
紙
銀 
一
元
共
義
捐
據 

三
萬
紙

尊
凡
繳
納
義
捐
堂
元
取
義
捐
據e 
紙
者
有
被
選
爲
本
會
舘
名
譽 

董
事
幹
事
之
資
格
决
定
取
名
譽
董
事
幹
事
共
二
百
名
其
獲
選
 

者
卽
享
受
薪
金
其
薪
金
数
目
如
左

他
選
第
賣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正
主
席
薪
金
銀
五
干
无
 

獲
選
第
貳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丰
席
薪
金
觀
三
千
元
 

礦
選
第
三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銀
宣
千
五
百
元
 

獲
選
第
四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銀
五
百
元
 

僅
選
第
九
名
至f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壹
百
元
 

俊
選
第T
賣
名
至
二
十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三
十
元
 

廊
選
第
廿
豈
名
至
宣
百
名
爲
名
譽
普
通
董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二
 

十
元

僅
選
第
*
百
零
壹
名
至
二
百
名
爲
名
譽
幹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拾
 

元

@)開
選
時
將
義
捐

作
選
舉
票
是
時
如
用
去
之
義
捐
應

足
額
一
匸
萬
紙
卽
有
銀
叁
萬
元
决
照
原
定
薪
金
戲
給
如
不
足
額 

或
過
額
者
其
薪
金
加
减
照
計
給
之

⑤
開
選
之
期
訂
定
民
國
廿
六
年
拾
月
卜
日
正
午
十
二
点
®
在
本 

會
舘
禮
堂
當
衆
將
義
捐
據
之
存
根
撈
勻
睛
各
邑
會
舘
主
席
輪
 

流
抽
筋
並
請
僑
衆
到
塢
參
觀
以
昭
大
公

㊅
凡
獲
選
第
壹
・
二
・-
-
四
，名
者
由
本
會
舘
拍
電
報
知
其
餘
五 

名
以
下
者
則
由
報
章
軽
表
凡
他
選
人
當
於
報
章
發
表
後
自
行
 

携
義
捐
據
及
正
式
收
條
來
領
薪
金
如
在
遠
者
可
將
義
捐
據
及
 

正
式
收
條
夾 4
函
內
寄
來
領
之
査
對
符
合
卽
行
支
給
偷
其
人

六
個
月
内
不
來
領
而

函
領
者
則
將
其
薪
金
撥
入
本

會
舘
以
作
公
益
慈
善
之
任
並
將
其
獲
選
之
號
敝
姓
名
籍
貫
雙
 

報
表
揚
以
淸
手
續

①
毎
義
捐
掠
壹
本
共
六
祇
每
紙
銀
皆
元
如
僑
胞
領
義
捐

|$代
理 

籌
款
者
全
少
須
能
用
淸
兩
本
以
上
方
有
代
理
儘
其
代
理
人
毎
 

本
繳
囘
銀
五
元
於
本
會
收
代
理
者
用
得
車
為
費
宣
元
其
代
理
 

所
收
入
之
餵
滿
叁t
元
者
頂
即
將
歐
連
同
義
捐
麋
之
存
根
檄
 

囘
本
曾
方
能
再
取
義
捐
做
代
理
本
會
收
到
義
欺
即
由
理
財
昌
 

黄
昭
立
君
簽
名
腔
給
 

IF.
式
收
條
交
代
理
人
轉
交
繳
納
義
捐
者
 

以
昭
恒
重
其
義
捐
據
未
用
淸
一
本
之
零
敬
將
之
繳
囘
每
一
紙
 

繳
足
銀
豈
元
計
算

内
凡
代
理
人
所
經
手
用
去
之
義
捐
據
須
住
開
選
前
二
十
日
將
義

本


